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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總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總-05-004 

項目名稱 校外單位借用場地作業 

承辦單位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

相關單位 校外單位 

作業程序 

說明 

一、校外機關團體個人應備場地借用申請單，向各校區總

務單位辦理借用手續。 

二、由各校區總務單位審酌借用情狀並核計收費數額陳請

校長核准。 

三、申請案經校長核准後，由各校區總務單位回復借用單

位是否准予借用，如同意者，則由各場地管理單位協

助後續借用事宜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期將借用程序簡便化及效率化。 

二、協助各場地管理單位活化場地資源有效利用。 

三、提昇校外借用單位再借意願。 

法令依據 本校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。 

使用表單 場地借用申請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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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單位借用場地作業 
 

   

校外單位借
用場地作業 

申請方式 

收文 

轉詢場地 
管理單位 

依場地借用規

定簽陳校長核 

定收費金額 

可外借 

無

法

外

借 

 

 

回覆借用單位 

借用單位繳費

完成借用程序 

由申請單位自行備函或自本校總務
處下載場地借用申請表於使用前 2星
期向總務單位提出申請 

備函郵寄、親送、傳真或 E-mail 

由各場地管理單位評估可否外借 

以傳真或 E-mail 回覆借用單位是否

外借 

借用單位依回覆內容繳費及洽場地

管理單位借用之相關事宜 

申請單位備函 

或 

下載場地借用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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